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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548）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條而作出。 

茲載列深圳高速公路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發布的《關

於使用部分閒置募集資金購買理財產品到期贖回的公告》，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趙桂萍 

公司秘書 

 

中國，深圳，2026年 1月 5日 

 

於本公告之日，本公司董事會的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徐恩利先生、廖湘文先生、姚海先

生和金贞媛女士；非執行董事侯聖海先生、陳雲江先生、伍燕凌女士和張堅女士；以

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李飛龍先生、繆軍先生、徐華翔先生和顏延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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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已履行的审议程序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21 日召开第九届

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及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余额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建设、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可以使用部

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现金管理产品。现金管理产品余

额不超过人民币 30 亿元，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每个现金管理产品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于同

日召开的第九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查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余额的议案》。保荐人中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此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有关详情可参阅公司日期为 2025 年 3 月 21 日的《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余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1）。 



 

 

 

二、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2025 年 7 月 30 日和 2025 年 7 月 31 日，公司通过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科技支行以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50,000 万元购买了“对公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2025 年第 30 期 5 个月 A 款”和以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50,000 万元购买了“对公人

民币结构性存款 2025 年第 35 期 152 天 K 款”的保本浮动收益型银行理财产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日期为 2025 年 7 月 31 日的《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开立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并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1）。 

2025 年 10 月 27 日和 2025 年 10 月 28 日，公司通过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科技支行以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5,000 万元购买了“对公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2025 年第 57 期 64 天 L 款”和以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5,000 万元购买了“对公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 2025 年第 57 期 63 天 K 款”的保本浮动收益型银行理财产品。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日期为 2025 年 10 月 28 日的《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90）。 

2025 年 11 月 11 日和 2025 年 11 月 12 日，公司通过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科技支行以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5,000 万元购买了“对公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2025 年第 61 期 48 天 C 款”和以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5,000 万元购买了“对公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 2025 年第 61 期 48 天 B 款”的保本浮动收益型银行理财产品。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日期为 2025 年 11 月 12 日的《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96）。 

近日，公司已赎回上述理财产品，本金及收益已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具体

情况如下：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 

类型 

金额 

(万元) 
起始日 到期日 

赎回本金

(万元) 

实际收益

(元) 

江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科技支行 

对公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 2025 年第

30 期 5 个月 A 款 

结构性

存款 
50,000 

2025 年 

7 月 31 日 

2025 年 

12月 31 日 
50,000 6,458,333.33 

江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科技支行 

对公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 2025 年第

35 期 152 天 K 款 

结构性

存款 
50,000 

2025 年 

8 月 1 日 

2025 年 

12月 31 日 
50,000 2,533,333.33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 

类型 

金额 

(万元) 
起始日 到期日 

赎回本金

(万元) 

实际收益

(元) 

江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科技支行 

对公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 2025 年第

57 期 64 天 L 款 

结构性

存款 
5,000 

2025 年 

10月 28日 

2025 年 

12月 31 日 
5,000 204,444.44 

江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科技支行 

对公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 2025 年第

57 期 63 天 K 款 

结构性

存款 
5,000 

2025 年 

10月 29日 

2025 年 

12月 31 日 
5,000 105,000.00 

江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科技支行 

对公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 2025 年第

61 期 48 天 C 款 

结构性

存款 
5,000 

2025 年 

11 月 12 日 

2025 年 

12月 30 日 
5,000 80,000.00 

江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科技支行 

对公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 2025 年第

61 期 48 天 B 款 

结构性

存款 
5,000 

2025 年 

11 月 13 日 

2025 年 

12月 31 日 
5,000 146,666.67 

截至本公告之日，本公司获批准的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总额度为人民币 30 亿

元，已使用额度为人民币 18 亿元，可使用额度为人民币 12 亿元。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1 月 5 日 

 

 

 


